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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投资移民  (EB5) 所需资料

美国移民法职业移民第五优先称投资移民(EB5)，每年有1万个名額給投资人和家屬。 投 资 申 請 人 要 在 美 国开 辦 一 间 新 的 企业， 创 造 最 少 十 个 工 作机会。  投 资 金 額 至 少 要 五 十 万 美 元 至 一 百 万 美 元 ， 視视工 作 所 在 地的 失 业 率 高 低 而 定   。 由于部分地 区被划分为「高失业区」或是偏远地区，在这样的地 区进行 投 资， 投资額是50万美元。这样的名額有3千个。
 

EB-5申請者都必须提交移民局的 I-526表（外国投资移民申請表）。投资移民案 件I-526表 被移民 局批准及经过面試之后，將以2年条件綠卡 的身份进入美国。在这2年之內，投资人 必须投足50万或100万的金額，和创造10个就业机会。2年之后，如以上条件具備，可提出取消身份 (I-829表) 的限制，而獲得美国永久居留权。 

 

投资移民有三种不同的投资方式：

1. 「新企业」投资，包括创新企业
2. 重組或改組旧企业；

3. 「扩张现有之企业」，可以投资或注资以增加淨值或員工四成以上，也就是注资后，淨值或員工人數，都为原有規模的一点四倍。

獲得投资移民签证的基本要求是︰ 

 

· 投资人必须证明所[投入的资金]是以合法的途径得到的。
· 所投资的項目必须對[创造10个美国勞工全职的工作机会]，除非投资的企业是困難企业，即在投资金到位前的12 或 24 个月期间，企业的亏損多於资产的 20% 淨值。
· 投资人必须参与企业的经营。 

· 移民法上允許多位投资者集资，但是每一位集资者都需要符合「个別」作为投资移民的要件。 

 

关于证明资产「來源正當」之文件：
· 商业收入；
· 变卖财产所得；
· 股票或公司債券； 

· 礼物或遗产继承； 

· 文件证实此美国公司所购置之资产，包括发票、收据、和购买合约, 显示资产名称、购價、购买日期和單位。 

· 文件证明购买股份（有表決或無表決权、普通或优先股份）之款項已转入或即將转入公司。股份可不含公司购进所有股份的条件。 

· 若有贷款，则需提供借款或贷款合约、借据、财产估價、擔保权益、或其它文件显示此投资人有用其私人资产，而非所投资企业之资产，來擔保贷款。 

· 向银行、家人、或其他公司以投资人自己之财产为抵押取得之贷款。银行报告显示在美国公司账戶里的款額。 

· 有限公司、合营企业、或其它公司或个人在过去5年中的稅务报表。包括所得稅、特許稅、财产稅（地产、私人财产、和無形资产）、和其它在美国境內或境外投资人所申报之稅表。 

· 显示其它资本來源的证据。 

· 所有需投资人以金錢賠償之政府或法院裁決的公证副本。 

 

关于[所投资之美国公司]之相关文件：
· 公司证冊证、营业執照、及其他有关公司文书； 

· 营业计划书； 

· 其他律师根据个案情況要求申請人提出之证明文件。
· 公司条例、組织条例、公司合併证书、合营合约、有限合营证书、合资企业合约、商业信托合约、营业合约、組织记錄和章程、租约、银行账戶证明（显示公司资金已或將会到戶）、及其它类同之公司文件。
· 证明公司有权在本卅或城市开业之证书，包括一般国产稅執照、公司手冊、或财务报表。若其业务不需此类证书、或政府未要求此类证书，则依实证明即可。 

 

 证明10位合格員工的穩健包括：

· 有关稅表；
· I-9表、及其它此类文件；
· 列举員工雇用日期和职位名称、证明职位是否为全职（每周工作至少35小時）；
· 員工和投资人是否有亲屬关係；
· 員工組织结构表；
· 卅立和联邦按季薪资扣稅紀錄。 

 

投资人之职位頭銜和职务。
· 证据显示投资人为公司之高級职員或董事。 

· 若公司为一合营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证据显示投资人參與日常作业或策划工作。投资人可依有限合营企业法規內所述之一般合伙人之权利與义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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